
关于开展 2026 年度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

与实践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根据《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6 年度河北省高等教育教

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冀教高处函〔2025〕

9 号）精神，现就我校 2026 年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

实践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立项宗旨及重点范围

各单位按照《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6 年度河北省高等

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附件 1）规定

的立项宗旨及重点范围进行申报。

二、申报类型及要求

本次申报项目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，其中省教育厅拟立

项建设重点项目 20 项（全省），重点体现高校整体教研能力水

平，鼓励校际间强强合作。各单位需组织教师深入调研论证，严

格遴选评审。申报项目需紧密结合我校办学特色，整合教研团队

优势，聚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、数字化转型、产教融合与科教

融汇等热点难点问题。同时，要与一流本科专业建设、一流本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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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建设、课程思政建设、虚拟教研室建设、教材建设、大学生

创新创业教育等河北省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提升工程项目深度结

合，力争取得具有应用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。

三、申报数额及人员要求

（一）申报限额

本次立项各单位限额申报 2 项（学校限报 10 项）。

（二）人员要求

一线教师主持项目数量占学校申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80%，

项目主持人需具备丰富教学实践经历和较高研究水平，一般应承

担过校级以上教改项目，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为调动广大青年教师（原则上年龄不超过四十岁，具有讲师

职称）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性，青年教师主持的项目数量占比不低

于 20%。

校级领导主持项目不超过 2 项。有关课程思政的项目申报数

量不少于学校申报总数的五分之一。

项目主持人仅限 1 人，每次最多主持 1个项目；项目组成员

（含主持人）一般不超过 6 人，每人每次最多同时参与（含主持）

2 个项目。承担省教育厅各类未完成教学改革项目的主持人，不

得参与本次申报。已列入国家、教育部等各类课题的，不得重复

申报。

四、材料提交

（一）报送院级管理员



各学院请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下班前，将《院级管理员信

息表》(附件 2)的电子版及学院盖章扫描版发送至邮箱

2482284656@qq.com。

（二）提交材料

本次学校遴选采用网上申报，项目主持人使用工号登录网址

https://sjzc.kypt.chaoxing.com/，按照工作流程(详见平台操

作手册)和系统提示，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并上传附件。系统开放

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27 日 00:00 至 12 月 5 日 12:00,逾期系统

关闭。

院级管理员在系统中对申报材料严格把关，确认无误后，按

照分配限额，在系统中提交校级审核。系统开放时间为 2025 年

12 月 5 日 12:00 至 12 月 8 日 12:00,逾期系统关闭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

学校将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公示，公示无异议

后，请项目主持人联系校级管理员获取省级申报系统账号和密

码，向省教育厅推荐申报。

联系人：焦晓芳；电话：66617082

附件：

1.《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6 年度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

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

2.《院级管理员信息表》

3.《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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